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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韶关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

第 64号建议的答复

廖招丘代表：

您于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促进社区养老服务

中心全覆盖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目前，我市有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19 个（其中 2 个

无设置长者饭堂），长者饭堂 25 个，城乡社区养老等综合服务设

施建设项目 39 个，市辖三区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覆盖率约为 60%

（浈江、武江、曲江共有社区110 个）。

一、全市社区养老服务开展情况

（一）制定方案，落实经费

为了做好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长者饭堂和居家适老

化改造建设，我局先后出台了《韶关市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建

设试点工作方案》《韶关市市区居家养老服务长者饭堂实施方案》

《关于推进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工作的通知》，方案明确，每个

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试点项目安排 50 万元，其中建设资金 30

万元，运营资金 20万元，并从次年起每个试点每年安排运营经费

30 万元，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中心厨房+配餐点”模式的长

者饭堂建设和运营及老人用餐补贴费用由市财政预算安排，自有



厨房模式长者饭堂每个补贴 36 万元（其中，建设补贴 18 万元，

运营补贴 18 万元）。各县（市、区）根据当地实际和老年人家庭

情况，合理确定每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的资助标准。

我市共投入市级财政资金 1837 万元（含运营费用）建成 19 个城

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2089.9 万元建设运营长者饭堂。今年，

我局下拨浈江区、武江区、曲江区城市居家养老服务试点运营经

费425 万元；19 个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试点中，13 个正在按照

政府采购流程重新签订购买服务合同,6个已签订合同。

（二）社区养老服务富有成效

今年，全市 19个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试点单位开展入户探

访、文化娱乐、义诊等活动198 场，累计服务人次约5595 人次。

通过引入专业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式方法，有效链接社区医疗卫

生、家政服务、餐饮等社会资源，为城市社区和居家老年人提供

就近便捷的居家养老服务;充分利用专业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

服务理念和方式方法，有效满足老年人日间照护、精神慰藉、文

体娱乐、法律咨询等方面的需求；通过专业社工带动在每个试点

建立起一支相对固定、素质比较高的志愿者服务队伍，推动“社

工+志愿者”服务模式的发展。全市共有 3900 多名老人办理了就

餐卡，用餐人数达10 多万人次，老年人用餐满意率超过90%。

（三）居家适老化改造有序开展

2021 年，我市印发了《关于推进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工作

的通知》，对纳入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和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范围的高



龄、失能、残疾老年人家庭开展包括室内行走便利、如厕洗澡安

全、厨房操作方便、居家环境改善、智能安全监护、辅助器具适

配等内容的适老化改造。按照每户补助4000 元的标准，2021 年，

武江区完成 19 户、浈江区完成 20 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居家适老化

改造试点工作。目前，我局正在联合残联、住建等部门统计全市

适老化改造对象、制定实施方案、细化分解年度任务并积极争取

中央和省级资金支持开展居家适老化改造。

（四）建设信息化平台提供高质量服务

2019 年，我局投入财政资金 18.6 万元开发建设韶关智慧助餐

系统，为我市长者饭堂运营和管理提供信息化支撑服务。2020 年，

我局开发集“服务+管理+监督+决策”于一体的韶关市智慧养老服

务平台，主要功能包括韶关市智慧养老公共服务门户、韶关市智

慧养老服务小程序（或 app 应用程序)、韶关市智慧养老服务管理

平台、资源管理平台、政府监管统计分析平台、韶关市养老呼叫

平台建设运营、对接系统。目前，已完成该平台的建设、操作系

统人员培训、等级保护备案、智慧平台软件著作权申请、数据迁

移、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等工作。

二、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持续做好社区居家养老基础设施建设。 一是严格落实政

策。按照现行政策要求,落实新建城区和新建住宅区配套养老服务

设施“四同步”（新建居住（小）区按照每百户不低于 20 平方米

的标准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施），加强设施设计、施工、验收等环



节的监督管理，确保新建城区和住宅（小）区养老服务设施配建

达标。配建面积不足的老旧小区,要充分利用闲置资源改造成养老

服务设施。二是强化设施建设。补齐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短板,

通过新建、改建、依托现有养老设施挂牌等方式,发展具备全托、

日托、上门服务、对下指导等功能的街道综合养老服务机构。三

是鼓励市场运作。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培育扶

持一批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连锁品牌,健全完善以社会力量为主体

的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多元供给格局。

(二)优化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有效供给。在街道推进综合养

老服务机构（中心）建设，承担全日托养、日间照料、上门服务、

协调指导等综合服务功能，作为中心站点辐射周边社区。在社区

推进居家养老服务站建设，为社区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膳食供

应、护理保健、精神慰藉、辅具配置、居家上门等“一站式”养

老服务，并支持承接街道委托的居家巡探访、失能老年人帮扶等

服务。到2025 年，全市乡镇（街道）范围具备全日托养、日间照

料、上门服务、协调指导等功能的综合养老服务机构（中心）覆

盖率达到60%以上。

（三）支持助餐配餐长效供应和居家适老化改造。持续推进

居家养老“大配餐”服务模式，健全完善助餐配餐服务点，不断

满足老年人居家用餐服务现实需求。持续开展特殊困难老年人居

家适老化改造，在 2025 年底前，我市完成 2503 户特殊困难老年

人家庭适老化改造。



（四）加快推进韶关市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建设。我局将加快

开展商用密码应用安全性评估工作，争取早日开展韶关市智慧养

老服务平台验收。今年我局已完成第三方机构运营的招标，待平

台通过验收并上线运行后，我局将在浈江、武江两区选择约 300

名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优抚对象、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最低生

活保障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中的重度失能（失智）、中度

失能（失智）老人提供一定时长的免费居家养老服务或移动式终

端设备；同时，为市区有需要的社会老年人提供相应的居家养老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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